
甘人社通〔2022〕110号

关于征集第二批专项职业能力
考核机构的通知

各市州、甘肃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

社会保障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(甘人社通〔2020〕296号）和《关于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

遴选工作的通知》(甘人社通〔2021〕210号）要求，现拟向社会

公开征集并择优遴选第二批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拟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考核”）工作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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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于 4月 15日前，向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鉴

定中心”）或所属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市州

人社部门”）进行申报备案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且管理规范、信用良好，无违法

违规失信等不良记录；

（二）在所申请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考核

项目”）方面有较丰富的考核培训经验；

（三）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办公用房和办公设施；

（四）有与考核项目相适应的专设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、专

业考评人员、内部质量督导人员；

1.有专（兼）职所长 1名，中级以上技术职务，有一定工作

经验。

2.有专职考核管理人员 2人以上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，熟悉

有关专项考核能力的文件、规定。

3.每个考核项目不少于 3人的专（兼）职考评人员，考评人

员应当具有规范的考评人员证件。

4.配备或聘用与专项考核工作相适应的考务管理人员。有内

部专（兼）职质量督导人员。

5.考核项目技术支持人员满足相关工作需要、计算机和网络

操作人员满足相关工作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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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与申请考核项目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、专家团队及

符合考核要求的场地和设施设备；

（六）有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，包括财务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

制度、考务管理制度、质量管理制度等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请机构需按以下清单提交书面材料，并对所提交电子及纸

质版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：

（一）考核机构基本情况及备案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《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申请表》；

（三）申请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;

（四）社会信用信息情况说明；

（五）管理人员、工作人员、考评人员的名单及资格证明；

（六）用于开展专项考核工作的办公用房、考评场地和设施

设备的证明材料；

（七）开展专项考核工作流程、工作制度、人员守则等管理

制度及质量管控措施；

（八）考核机构诚信承诺书；

四、申报项目范围

项目目录由省鉴定中心向社会动态公布，申报机构可根据以

下范围严格按照自身主要业务申报考核项目。

（一）已公布的《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目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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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（以下简

称“部中心”）或其他省份公布的考核项目中，符合我省产业发展、

乡村振兴、促进就业等工作需要，有考核规范和题（卷）库的考

核项目可由省鉴定中心向部中心提交增设项目申请，待部中心备

案后实施。

（三）拟开展其他考核项目的，考核机构应组织专家编制考

核规范和题（卷）库，经省鉴定中心审定，报部中心备案后实施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具备开展专项考核条件的用人单位、职业院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等其他单位，按属地原则，向所在市（州）人社部门提

交书面备案申请，如实填写《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申请

表》，由省鉴定中心进行复核。省级行业协会、省属职业院校（技

工院校）、省属国有企业和中央在甘企业可直接向省鉴定中心提交

申请。

（二）考核机构备案工作由省鉴定中心负责。市州人社部门

受理申请，严格按照《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评估标准》，

制定评估方案，于评估前 10个工作日，报省鉴定中心备案审核。

（三）省鉴定中心从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专家库（以下

简称“专家库”）成员中随机抽取专家，组成专家评议组，通过听

取报告、文件审核、技术抽查、访谈咨询、质询答辩和现场考察

等方式进行评估，填写《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评估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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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评估结果。

（四）省鉴定中心将评估结果及建议报送省人社厅复核后予

以备案，考核机构备案后，纳入全省考核机构数据库管理，并在

甘肃省技能人才评价网公布。

（五）经备案后的考核机构资质有效期 3年，实行动态调整。

经备案的考核机构在有效期内，可根据需求申请新增或减少考核

项目，报省鉴定中心备案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是职业能力多元化评价体系中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地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广泛宣传

并积极开展考核机构征集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要本着坚持原则，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提高服务水平、

优化工作流程，公平公正开展工作，确保机构择优遴选备案及后

续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各申报机构要认真配合备案审核部门开展工作，按照

要求提交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，对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，一经查

实，取消申报资格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征集遴选工作中如有疑问，请及时与省鉴定中心联系。

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专项科

联 系 人：杜 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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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话：0931-4682377

联 系 人：鲍小亚

电 话：0931-8657692

通讯地址：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415号劳动大厦 716

邮政编码: 730000

附件：1.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目录

2.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申请表

3.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评估标准

4.甘肃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评估表

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年 3月 17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18日印发


